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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09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6年 3月 15日上午 9時 40分 

二、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李委員合元、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榮章、

黃委員彧旋、林委員怡鳳 

四、列席人員：監察小組張召集人慶銳、吳總幹事燕玲、李組長淑媛、劉組長季川、

張主任文昌、林專員永鑫、白課員佳雯、簡書記靖芳 

五、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六、主席致詞：(略) 

七、報告事項： 

因黃副總幹事臨時被中選會指派參加各選舉委員會組織修編議案，本會

期研討案例原擬係規劃選罷法第 26條修法之前後相關案例研討，副總幹事考

量此案例較多且複雜，而今天會議有委員及同仁請假或公差無法出席，故上星

期五臨時交辦更改案例。 

         本會期探討的案例係攸關候選人或選舉人以虛偽遷徙戶籍之手法，使選

舉產生不正確之結果，即俗稱之幽靈人口。第 306會議曾有委員提議希望所找

的案例盡量能是本縣人員，本組查閱司法院網上裁判書，103年五合一選舉後，

本縣當選的公職人員並無人因幽靈人口被判刑或當選無效，因戶口遷移被官司

纏身的找到以下幾件: 

    草屯鎮炎峰里有 1件，遷戶口的 3人各被判處有期徒刑 4個月，易科罰金，

均褫奪公權 2年。 

    信義鄉 1件，遷戶口的 4人同樣各被判處有期徒刑 4個月，易科罰金，均

褫奪公權 2年。 

     103年第 20屆信義鄉第 3 選舉區鄉民代表當選人陳員之姐陳員被檢察官

提告其將戶口由埔里遷至信義鄉，一審和二審皆判陳淑燕無罪。其自辯說為了

要向信義農會以贊助會員的名義貸款，才遷戶口。法官書明其細閱刑法第 146 

條第 2 項妨害投票罪的立法意旨係以：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

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

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 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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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

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 2 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

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易言之，本條項之構成要件應限縮在行為人遷移戶籍

至特定地點時，主觀上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客觀上為虛偽遷移戶籍並因而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始足成立（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940號判決

亦同此旨）。 

 (一)來自法務部網站~地檢署針對幽靈人口之定義： 

1、 有遷入並無居住之事實，而無正當理由者： 

(1)有遷入之事實：依戶籍之記載，不難認定。特別注意者即非由本人或

遷入地戶長名義遷入者，幾可斷定為幽靈人口。 

(2)無居住之事實：依何標準認定無居住之事實？是否須要一統一之標

準？是否以下列事項為認定標準： 

Ａ、旅客艙單次數。 

Ｂ、警員之戶卡片副頁或戶口查察通報單。 

Ｃ、村幹事之查報單。 

(3)無正當理由：無就學、就業、就醫、家庭因素或其他正當理由者。而

此所謂之正當理由指遷入後，所發生之事由。即遷入後因就學、就業、

就醫、家庭因素或其他正當理由，而未居住在戶籍地而言。若已因就

學、就業、就醫或家庭因素遷出台灣，再遷入者，即屬無正當理由。 

(4)幽靈人口不限於其他縣市遷入另一縣內，即不同選區如縣議員，由國

姓鄉遷入仁愛鄉；埔里鎮遷魚池鄉，如符合上述要件仍屬幽靈人口。 

2、 投票日為有效之投票行為： 

 投票日之投票須為有效之投票行為，如投廢票而能證明者，如以印章圈

選候選人之投票，即非有效之投票行為。 

3、使投票結果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所謂使投票結果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指「投票數」發生不正確，即足當

之。至於候選人是否當選則非所問。  

 

李組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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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陳員判例，陳女為了貸款將一家四口於 103 年 6 月 18日遷入信義鄉，

加入信義農會的贊助會員可貸額度較高，農會辦理貸款時，正會員授信限額係

4,200 萬元，贊助會員授信限額係 4,200 萬元，非會員授信限額係 2,100 萬元，

後經信義農會告知只要找人來擔任保證人就可以貸款，沒有加入會員，103 年 8 

月申請貸款，103 年 10月 17日貸得 800 萬元，因其夫何員在埔里貸款高，所

以轉到信義借，本要由陳女借，後因要土地擔保改由其丈夫借。 

其子及媳於 103年 11月 29日投票前 9月份就遷出信義鄉，和確實有貸款

800萬元員係取信法官判其無罪的重大因素。 

吳總幹事補充說明： 

依總統副總統選罷法及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選舉人(被選舉人)居住期間

是不一樣，之前在行政法院有一判例，即居住事實行為，要有居住的事實才能

遷戶籍於該址，早期會進行戶口查察，警察機關會做流動人口註記；地檢署對

虛偽遷徙戶口案會設定一認定條件，於一段時間內戶數人數有異常，例如同一

戶籍內多人陸續遷入，或同一地址內新設眾多分戶，會要求戶政單位彙整資料，

送警察機關進行動態戶口查察；針對「虛報遷徙」一事，戶政機關初會先對民

眾曉以法令，未見改善即催告民眾將戶籍遷出，避免民眾觸犯刑法§146妨害投

票結果正確罪嫌。 

第一組案例分享： 

（一）候選人或選舉人以虛偽遷徙戶籍之手法，使選舉產生不正確之結果當選，

自屬無效。 

案例 1：前嘉義縣大埔鄉鄉長張員於 99年遭競選對手黃某指控，以虛偽遷徙戶

籍之手法，使選舉產生不正確之結果當選，並向司法機關主張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0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提起張女當選無效之訴，

案經嘉義地院於 99年 8月第一審判決當選無效，張女不服，上訴至高

等法院台南分院，最後仍以維持原判被駁回。 

       本案張女於 100年 1月 7日經嘉義縣政府解除職務，並自判決日 99年

12月 31日起生效，依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定，鄉（鎮、市）

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該

補選於同年 3月 19日舉行鄉長補選投票，由黃員當選。 

 

李組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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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係落選的黃員檢舉，其列舉的幽靈人口名單約有二百人(2 人

票數僅差 108 票)。承審法官調閱大埔鄉戶政資料，比對原告列舉的幽

靈人口，其中部分人士為張員親友，平日工作或居住地點未在大埔鄉，

法官傳訊這些人，他們聲稱遷戶籍是為享受曾文水庫回饋金社會福利。 

不過，法官發現，這些人士是由被告親人代辦遷移戶籍，且依遷移

時間推斷，應是為鄉長選舉，判決被告當選無效。黃員投入補選僅得 602

票，大輸當選人黃國明。 

案例 2：前台東縣達仁鄉長包員為求於第 16屆鄉長選舉中勝選，與數個鄉民虛

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意圖使包某當選，而為投票之行為，有犯意

聯絡行為分擔之嫌，被同為競選對手張員依選罷法第 120條第 1項第 3

款之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案經台東地院於 99年 12月判決當選無效，包某不服，上訴至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最後仍以維持原判被駁回。本案包某於 100年 5月 6日

經台東縣政府解除職務，依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定，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該補選於同年 7月 15日舉行投票，王員

當選，王鄉長亦曾擔任該鄉第 12、13屆鄉長。 

李組長補充說明: 

本案由競選對手張員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其中有三名「幽靈人口」

於認罪協商均坦承受託遷戶，並依約投票給包員；另包員配偶也承認代

辦遷戶，是為了援助夫婿當選，包也知情，隨後簽立認罪協商承諾書。 

刑事-一審。包世晶無罪，其妻判有期徒刑 4個月，易科罰金，均褫奪公

權 2年。 

二審改判夫妻各處有期徒刑肆月，易科罰金，均緩刑貳年，均褫奪公權

1年。 

包員辨稱，檢方偵訊時並未告知若因觸犯妨害投票罪判刑確定，將

褫奪公權，他才會被誤導坦承。再上訴高院~判上訴駁回。 

        補選結果檢舉的張員獲 724票，王員獲 754票，王員 30票險勝。這個王

鄉長的經歷曲折，王員 83 年從警轉政，84 年任職鄉長期間，曾涉及貪

污案，89 年被停職，歷經纏訟 15 年，數次判決刑度從 5 到 10 年不等，

僅更二審判無罪，但更五審法官發現花蓮高分檢早在更二審即逾期上

訴，99 年 1 月 28 日判決無罪定讞，方能參加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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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前苗栗縣獅潭鄉長賴員為求於第 17屆鄉長選舉中連任，明知以虛偽遷

徙戶籍方式，增加有投票權人，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竟將居住外地的

范姓外甥等親友近 10人遷入戶籍，並於投票當天前往投開票所投票。

賴員順利當選後，被苗檢依妨害投票將賴等 10人提起公訴。 

案經高院台中分院於 104年 12月駁回賴員之訴，仍維持苗栗地院之當

選無效判決；賴員另因刑事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發回台

中高院更審，後者於 105年 12月更一審以賴員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處有期徒刑 6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 2年。本案賴員於 104

年 12月 9日經苗栗縣政府解除職務，依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

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該補選於 105年 3月 5日

舉行投票，由謝員當選。 

李組長補充說明: 

賴員 98年當選第 16屆獅潭鄉長，曾被控賄選(請 16人辦一桌花 2,768

元)，99年 8月苗栗地院判刑 3年 6月，褫奪公權參年，因此停職；二審大逆

轉，99年 12月 28日 判無罪， 99年 1月復職。100年 5月 12日高院無罪定

讞。此判例二審法官認為平均花在每名出席者身上僅 173元，不致於影響投票

動向，所以改判他無罪。 

103年參加 17屆鄉長選舉期間，將居住外地的范姓外甥等親友近十人戶籍

遷入鄉內，並於投票日去投票。賴員連任之路失敗，被判當選無效，賴員的配

偶謝員代夫出征，補選當選獅潭鄉長。 

(二)黨內初選被判刑案例 

案例 4：林某為民主進步黨民國 99年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黨內提名選舉候選

人，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2(2)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民進黨黨內提

名選舉候選人；惟其為求在黨內初選的電話民調中勝出，涉嫌委託樁

腳抄電話，再由文宣人員佯稱民調公司利用問卷真綁票賄選，同時用

每人 300元養 700個人頭黨員。 

本案於 99年 8月遭板橋地檢依違反選罷法向法院聲押獲准，成為第 1

位在黨內初選涉嫌賄選被羈押的參選人。案經高等法院於 100年 5月

駁回林員之訴，除維持新北地院之有期徒刑 2年，褫奪公權 4年判決

外，另判決林員緩刑 5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台幣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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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組長補充說明: 

林某，涉嫌伙同友人徐某、蔡某等人，先成立“綠〇”公司，向三蘆地區

民眾進行虛假的電器產品調查，再以饋贈 500元（新台幣，下同）獎勵金方式

獲得民眾基本資料，並藉此吸引更多三蘆地區選民加入，成為協助市調的“固

定配合伙伴”。 

原本林某已通過民進黨黨內提名門檻，因民眾檢舉 99-06-15民進黨召開

第 13屆第 27次中執會，通過公告 2010年直轄市議員提名候選人案並沒有林

某，民進黨發新文稿暫緩公告並送請中評會於兩週內完成審理，99年 7 月 7 日

第 28次會議決議取消林某議員候選人資格，致林某原應允發放予民眾之 3,000

元酬謝某放作業停擺，後因樁腳反彈，99年 8月核支第二期部份款被查獲沒收

11萬 7仟 5佰元，人證物證齊全。 

(三)2月 18日至鹿谷鄉瑞峰國中辦理選舉概念宣導： 

     瑞峰國中是個迷你學校，全校學生 36人，搭配此次活動，本會除利

用問卷方式，並輔以互動式問答-介紹盲胞輔助器之使用、有效票及無效票

的認定等常識，問答獎品是選舉寶寶鑰匙圈，小朋友超喜歡，舉手回答反

應熱烈，問卷回收 36份，10題題目僅 9人全答對。其中對於「縣議員連任

次數」有 78%的人答錯；「縣議員選舉賄選案件最高檢舉獎金為 200萬」及

「縣長參選資格」部分，答錯各佔 17%及 11%；另部分小朋友對於「各個公

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的最低年齡限制」仍不是很清楚，答錯者佔 8%，顯現學

生對選舉實務之常識應加強。 

另選舉寶寶公文夾亦得到瑞峰國中師生一致的好評，致贈宣導品 ipad燈筆

感謝老師們對本會活動的支持配合，校長致辭感謝本會同仁讓師生們上了

寶貴的一堂民主課程。 

李組長補充說明: 

宣導問卷解答：1.(4)   2.(4)   3.(4)  4.(3)   5.(3)  6.(2)   7.(2)   

8.(2)   9.(1)  10.(1) 

五、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六、散會：上午 10時 30分 

 

案例

序號 
當事人 所犯罪刑 犯罪結果 處理情形(事情始末、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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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義縣大埔

鄉第 15屆鄉

長張 00 

選 罷 法 §

120Ⅰ(3) 

刑 法 § 146

Ⅱ 

經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於

99年12月31

日駁回其上

訴，仍維持當

選無效之判

決。  

一、行為人係大埔鄉第 15屆鄉長，因犯選罷法

120Ⅰ(3)、刑法§146Ⅱ被高院台南分院判決當選

無效。 

二、本案後由嘉義縣政府依選罷法§122規定，於

100年 1月 7日解除張女鄉長職務；嘉義縣選委

會亦依地制法§82Ⅲ規定，於同年 3月 19日舉行

鄉長補選投票。 

2 

台東縣達仁

鄉第 16 屆鄉

長包 00 

選 罷 法 §

120Ⅰ(3) 

刑 法 § 146

Ⅱ 

經臺灣高等

法院花蓮分

院於 100年 4

月 26 日駁回

其上訴，仍維

持當選無效

之判決。 

一、行為人係達仁鄉第 16屆鄉長，因犯選罷法

120Ⅰ(3)、刑法§146Ⅱ被花蓮分院判決當選無

效。 

二、本案後由台東縣政府依選罷法§122規定，

於 100 年 5月 6日解除包員鄉長職務；台東縣選

委會亦依地制法§82Ⅲ規定，於同年 7 月 15日舉

行鄉長補選投票。 

3 

苗栗縣獅潭

鄉第 17 屆鄉

長賴 00 

選 罷 法 §

120Ⅰ(3) 

刑 法 § 146

Ⅱ 

經臺灣高等

法院台中分

院於 104 年

12 月 9 日駁

回其上訴，仍

維持當選無

效之判決。另

刑事判決經

最 高 法 院

105年 4月20

日發回台中

高院更審，台

中高院另於

同年 12月 22

日判決其有

期 徒 刑 6

一、行為人係獅潭鄉第 17屆鄉長，因犯選罷法

120Ⅰ(3)、刑法§146Ⅱ被台中分院判決當選無

效；另刑事部分，歷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以及

台中高分院最終於 105年 12月 22日判決其以虛

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處有期徒刑 6

月、褫奪公權 2年。 

二、本案後由苗栗縣政府依選罷法§122規定，

於 104 年 12月 9日解除賴員鄉長職務；苗栗縣

選委會依地制法§82Ⅲ規定，於 105年 3月 5日

舉行鄉長補選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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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褫奪公權

2年。 

4 

新北市議員

第三選區黨

內提名選舉

候選人 

選罷法§99

Ⅰ、101Ⅰ 

經臺灣高等

法院於 100

年 5 月 31 日

駁 回 其 上

訴，除仍維持

原板橋地院

之有期徒刑

2年、褫奪公

權 4年、扣案

民調問卷問

答表及現金

均沒收外，另

緩刑 5年，並

應向公庫支

付 新 台 幣

100萬元。 

行為人係民進黨民國 99年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

黨內提名選舉候選人，因犯選罷法§99Ⅰ、§101

Ⅰ被台灣高等法判處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4

年，緩刑 5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台幣 100萬元。 

 

 

 

 

 

 

 

 

 

 

 

103年鄉鎮市民代表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南投縣信義鄉第 03選區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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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號次 性別 
出生 

年次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

註記 

是否  

現任 

陳錦榮 1 男 1955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879  35.42% * 是 

陳麗霞 2 女 1957 中國國民黨    655  26.40%   是 

李國源 3 男 1973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947  38.17% * 是 

98年鄉鎮市長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嘉義縣大埔鄉 
投票日期：98 年 12 月 05 日 

姓名 號次 性別 
出生 

年次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

註記 

是否  

現任 

黃勝外 1 男 1951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1,359  48.08%   否 

張玉燕 2 女 1950 中國國民黨  1,467  51.91% * 否 

備註:100年 3月 19日舉行鄉長補選投票，由黃國明以 1,388票當選。 

98年鄉鎮市長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臺東縣達仁鄉 

投票日期：98 年 12 月 05 日 

姓名 號次 性別 
出生 

年次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

註記 

是否  

現任 

張金生 1 男 1951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924 42.19%   是 

包世晶 2 男 1956 中國國民黨 1266 57.80% * 否 

備註: 100年 7月 15日鄉長補選投票，由王光清以 754票，險勝張金生 30票。 

103年鄉鎮市長選舉 候選人得票數-苗栗縣獅潭鄉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9 日 

姓名 號次 性別 
出生 

年次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

註記 

是否現

任 

賴癸章 1 男 1945 中國國民黨 1797 54.76% * 是 

黃媋蘭 2 女 1953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1484 45.23%   否 

備註: 苗栗縣獅潭鄉第 17屆鄉長補選於 105年 3月 5日舉行投票，由謝春梅以 1,371票當選。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R1D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8&deptCode=120&areaCode=03&candNo=1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R1D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8&deptCode=120&areaCode=03&candNo=2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R1D2&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8&deptCode=120&areaCode=03&candNo=3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91201D1D1&qryType=ctks&prvCode=03&cityCode=010&areaCode=null&deptCode=017&candNo=1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91201D1D1&qryType=ctks&prvCode=03&cityCode=010&areaCode=null&deptCode=017&candNo=2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91201D1D1&qryType=ctks&prvCode=03&cityCode=014&areaCode=null&deptCode=015&candNo=1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91201D1D1&qryType=ctks&prvCode=03&cityCode=014&areaCode=null&deptCode=015&candNo=2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D1D1&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5&areaCode=null&deptCode=170&candNo=1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141101D1D1&qryType=ctks&prvCode=10&cityCode=005&areaCode=null&deptCode=170&candNo=2


10 

 

 

 



11 

 

  



12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選舉概念、公民參與及反賄選教育宣導成果彙整表 

活動名稱 選舉概念及反賄選教育宣導 宣導日期 106年2月20日 

宣導地點 南投縣鹿谷鄉瑞峰國民中學 宣導人數 53人 

 

 
 
 
 
 
 
 
 
 
 
 
 
 
 
 
 
 
 
 
本次活動利用有獎徵答之問卷方式，共回收36份，10題題目僅9人全答對。其中對於「縣議員連任
次數」有78%的人答錯；「縣議員選舉賄選案件最高檢舉獎金為200萬」及「縣長參選資格」部分，
答錯各佔17%及11%；另部分小朋友對於「各個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的最低年齡限制」仍不是很清楚，
答錯者佔8%，顯現對選舉實務之推廣應加強。 

 

 

 

 

 

 

 

 

 

 

 

 

 

 

 

本會同仁搭配宣導公文夾懶人包前進校園宣導，於瑞峰國中受到師生熱烈歡迎，並致贈師生宣導

品，校長非常感謝本會同仁增進孩子們寶貴的民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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